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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依據本校「學生轉系辦法」第八條規定，訂定本細則。 
 

第二條 本校其他學系學生於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開始前，得申請轉入本學系二年級肄

業，申請時，原學系所修學科成績必須全部及格，其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為全班

前 1/3，且平均分數達 75 分以上者。 
 

第三條 本學系每學年錄取轉系之學生名額視招生差額而定，以不超過五名為限，惟分

數完全相同者，則增額錄取；成績未達錄取標準者，可不足額錄取。採面試方

式擇優錄取；轉系總成績計算：歷年成績總平均佔 40％，面試成績佔 60％，同

分參酌順序：1、面試成績 2、歷年成績總平均。 
 

第四條 轉系錄取之學生如因補修學分，須延長修業年限者，依本校「學則」規定辦理。 
 

第五條 本細則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校「高雄醫學大學學生轉系辦法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 


